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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委员会提出的专题，发交第六委员会，并使第六

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能够进一步对国际法的逐渐发

展和编纂作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性，

回瞩必须继续不断地审查那些首次或再次引起现

代国际社会注意、可能适合逐渐发展和编纂为国际法

因而可以列入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工作方案的国际法专

题，

上
口 1

1.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工作报

2. 赞赏国际法委员会在该届会议完成的工作，

3. 霪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的书面评

论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发表的评论，继续进行其现有

方案内各项专题的工作，同时铭记着显然有必要在委

员会成员本届任期届满前就各项专题条款草案的拟订

工作尽量取得进展l

4. 满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 297

至第 306 段所反映的国际法委员会对其工作程序和方

法的结论和意向，

5. 重申其以前关于加强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

司的作用以及有关编制国际法委员会文件的各项决

定，

6. 旰请各国政府及有关国际组织尽可能充分而

迅速地响应国际法委员会的请求，对委员会的问题单

提出评论、意见和答复，并对其工作方案的各项专题

提供材料，

7. 重申希望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同在工作上与国

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有关的政府间法律机构加强合

作，

8. 希望继续在国际法委员会各届会议期间同时

举办讨论会，使愈来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有

机会参加这些讨论会，并呼吁有此能力的国家为举办

讨论会提供迫切需要的自愿捐款；

员会报告的辩论记录＠转交该委员会注意，同时编制

和散发辩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1985 年 12 月 11 日

第 112 次全体会议

40/76. 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

大会，

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

议的筹备工作

回顺其 1982 年 12 月 16 日第 37I 112 号决议，其
中决定以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国

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草

案＠为基础，订立一项国际公约，

又回顺 1984 年 12 月 13 日第 39/86 号决议，其中

决定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

的条约法会议于 1986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21 日在维也

纳举行，并将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关

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

草案提交该会议作为其审议的基本提案，

又进一步回顺第 39/86 号决议第 8 段要求与会者

在会议召开以前主要就会议的安排和工作方法其中包

括议事规则，并就包括最后条款和解决争端在内的重

要实质问题进行协商，以便促成一致协议而使会议工

作取得圆满结果，

重申必须在全世界加强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的进程，

1. 认为依照第 39/86 号决议第 8 段举行的非正

式协商确实有助于为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

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的顺利进行而作出充分

准备，

2.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主席主持的非正式协商工

作所取得的圆满结果，

＠同上，«第六委员会),第23次至第36次，第 46 和第 47

次会议。

＠同上， C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 号) (A/37 /10), 祁

9. 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四十届会议关于国际法委 二歆D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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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定除第 39/86 号决议第 2 (e) 段所指的各 件、以及载有第 1 条所指每一代表团授权参加会议的成员姓

个组织外，联合国也应参加会议， 名和职称的适当通知均应及早提交会议执行秘书，尽可能不迟

4. 决定将非正式协商期间所拟订并载于本决议

附件一的会议议事规则草案送交该会议并建议其予以

通过，同时考虑到该规则草案是参照会议的特殊性质

及其所将审议的主题，专为该会议使用而拟订的，

5. 又决定将认为必须对其进行实质性审议而载

于本决议附件二的基本提案内条款草案清单送交该会

议，供其斟酌情况进行审议并采取行动，

6. 将联合主席所提出并己就其交换意见而载于

于会议开幕后 24 小时。其后对代表团组成的任何变动也应提

交执行秘书。

2. 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由

外交部长颁发。

3. 第60条所指各组织的相）立文件应与以该组织名义提

出的一项声明一起提交会议执行秘书，由明须确认该文件是根

据有关组织的内部规则和惯例颁发的。

全权证书委员会

本决议附件三的最后条款草案提交会议，供其审议。 第 4 条

第 1 条

附件

1985 年 12 月 11 日

第 112 次全体会议

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

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

1986年2 月 18 日至3 月 21 日一，飨也纳

议事规则草案

一、代表和全权证书

代表团的组成

参加会议的每一国家．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

米比亚以及第 60 条所指的每一组织的代表团应包括代表团团

长一人，以及根据需要所派的其他代表、副代表和顾问若干

人。

副代表和顾问

第 2 条

代表团团长可指定一名副代表或顾问执行代表的职务。

第 3 条

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相应文件和通知

1. 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第 60 条所指各组织的相应文

会议开始时应指派全权证书委员会。全权证书委员会）！t

根据主席提议由会议在参加国代表中指定九名成员组成。委

员会应审查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井迅速向会议提出报告。全

权证书委员会还应按照第 3 条核实第60条所指各组织的代表

所提出的相应文件，并就这些文件向会议提出报告。

暂时参加会议

第 5 条

在会议就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作出决定之前，代表应有权

暂时参加会议。在就第60条所指各组织的代表所提交的文件

是否符合第 3 条所规定的要求作出决定之前，这些组织的代表

也应有权暂时参加会议。

第 6 条

二、主席团成员

选举

会议应在参加国代表中选举下列主席团成员，主席一人，

副主席二十二人，以及第47条所规定的全体委员会主席一人和

第48条所规定的起草委员会主席一人。主席团这些成员应在确

保总务委员会的代表性的基础上加以选举。会议也可选举其

认为履行其职责所必需的主席团其他成员。

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 7 条

1. 主席除了根据本规则行使授予他的其他权力以外，还

应主持会议的全体会议，宣布每次会议的开始和结束、指导讨

论、确保遵守本规则、授予发言权、促进达成一致同意、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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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付表决，并宣布以一致同意或表决达成的决定。主席应就

程序性问题作出决定，并在不违反本规则的情形下，全面控制

会议的进行和维持会场秩序。主席可向会议提议截止发言者

的名单、限制发言者的时间、每个代表就一个问题发言的次

数、暂停或终止辩论，以及中止或结束一次会议。

2. 主席在行使其职权时应始终处于会议的权力之下。

代理主席

第 8 条

1. 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某次会议或会议的任何部分时，他
应指定一名副主席代行主席职务。

2. 副主席代理主席时，其权力和职贞应与主席相同。

更换主席

第 9 条

如果主席不能履行职务，应另选一名新主席。

主席不得参加表决

第 10 条

主席或代理主席的副主席不得参加会议的表决，但可指定

他所属代表团的另一成员代为投票。

第 11 条

三、总务委员会

组成

总务委员会应由包括会议主席、副主席、全体委员会主席

和起草委员会主席的二十五名成员组成。会议主席、或在他缺

席时由他指定的一名副主席，应担任总务委员会主席。

代理成员

第 12 条

如果会议主席或一名副主席不能出席总务委员会的某次

会议，他可指定他所属代表团中的另一成员出席并在委员会投

票。全体委员会的主席因故缺席，应指定该委员会的副主席代

理主席，起草委员会主席因故缺席时应指定起草委员会的成员

一人代理主席。全体委员会副主席或起草委员会一名成员在

出席总务委员会期间如与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屈一个代农

团，则元表决权。

职能

第 13 条

总务委员会应协助主席处理会议的一般事务，井应在不违

反会议所作决定的情况下确保会议工作的协调。总务委员会还

应行使第63条授予它的权力。

四、秘书处

秘书长的职责

第 14 条

1.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会议秘书长。他或他的代表应J二

会议及其所属各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上执行秘书长职务。

2. 秘书长应任命会议执行秘书并应提供和指导会议及

其所属各委员会所需的工作人员。

秘书处的职贵

第 15 条

会议秘书处应按照本规则1

(a) 口译会议上的发言；

(b) 接受、翻译、复制和散发会议的文件，

(C) 公布和散发会议的正式文件I

(d) 编制和散发公开会议的记录，

(e) 制作和安排保管会议的录音记录，

(f) 安排在联合国档案室内保管会议文件，

(g) 一般地执行会议所要求的一切其他工作。

秘书处的说明

第 16 条

在执行第14和第15条内所述职责时，秘书长或为此目的指

定的任何其他工作人员可在任何时间就审议中的任何问题提

出口头或书面说明。

五、会议的掌握

法定人数

第 17 条

至少须有三分之一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出席，上席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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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一次会议开会并准许进行辩论。必须有三分之二参加国 2. 依据本条进行的答辩应在当天最后一次会议的末尾

家的代表出席才能作出任何决定。 进行，或提早在有关项目审议结束时进行。

发言

第 18 条

1. 任何人事先未得主席允许，不得在会议上发言。在不
违反第19. 第20和第23至第25条的情况下，主席应按照代表

请求发言的先后次序请他们发言。秘书处应负责起草一份发

言者名单。如发言者的言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无关，主席可敦促

他遵守规则。

2. 会议可限制每一发言者的发言时间和每一代表就某

一问题发育的次数。在对规定上述限制的建议作出决定前，可

由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此一建议的代表发言。在有限制的辩

论中，如发言者超过规定的时间，主席应立即敦促他遵守规

则。

优先发言

第 19 条

委员会的主席或报告员或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代表为

说明该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所作出的结论，可以优先

发言。

程序问题

第 20 条

参加国家的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过程中的任何时间提

出程序问题，主席应立即按照本规则对其作出裁决。参加国家

的代表可对主席的裁决提出异议，主席应立即将此异议付诸表

决。主席的裁决，除非被过半敷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所推

翻，仍应有效。提出程序问题的代表不得就所讨论事项的实质

发言。

发言报名的截止

第 21 条

主席可在辩论过程中宣布发言者的名单，并可征得会议同

意，宣布发言报名截止。

答辩权

第 22 条

1. 虽有第 21 条的规定，主席仍应准许请求答辩的任何

代表团行使答辩权。

3. 任何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行使答辩权发言次数应以

每个项目两次为限。

4. 任何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就任何项目行使答辩权第

一次发言应以五分钟为限，第二次发言应以三分钟为限。

暂停辩论

第 23 条

代表在讨论任何事项时可提出暂停辩论所讨论问题的动

议。除原提议人外，可由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暂停辩论的代

表发言，然后应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辩论的结柬

第 24 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对讨论中问题结束辩论的动议，不论是否

有任何其他代表要求发言。应只准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代表

发言，然后应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会议的暂停戒休会

第 25 条

代表在讨论任何事项的过程中可提出暂停会议或休会的

动议。此种动议应不经辩论即付表决。

动议的优先次序

第 26 条

在不违反第20条的情况下，下列动议按照其排列的次序，

应优先于提交会议的一切提案或其他动议s

(a) 暂停会议；

(b) 休会，

(C) 暂停关于所讨论问题的辩论，

(d) 结束关于所讨论问题的辩论。

基本提案

第 27 条

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关千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

相互间条约法条款草案＠应构成会议审议的基本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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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作实质性审议的基本提案条文 邀请技术顾问

第 28 条

L 会议应决定第 27 条所措基本提案的条款草案中哪些

条款需作实质性审议。此种条款草案应发交全体委员会审议，

一切其他条款草案应直接发交起草委员会。

2. 在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后，

(a) 全体委员会，如经一名代表要求，可对已经直接发

交起草委员会审议的基本提案的某一条文作实质性审议，

(b) 起草委员会本身必戛时可决定将基本提案的某些

条款草案移送全体委员会作实质性审议。

其他提案和修正案

第 29 条

其他提案及其修正案通常应以书面送交会议执行秘书，由

会议执行秘书将其副本向所有代表团散发。任何提案，除非其

副本至迟在会前一天散发给所有各代表团，找暹常不得在会议的

任何会议上加以审议。但修正案即使尚未散发或仅于当天散

发，主席仍可准许审议此种修正案。

关于权限的决定

第 30 条

在不违反第 20 条的情况下，任何要求决定会议是否有权

讨论任何事项或通过某项提案的动议，应在讨论诙事项或对有

关提案作出决定之前先付表决。

提案和动议的撤回

第 31 条

一个提案，如未经修正，可由原提案人在表决开始前随时

撤回。已撤回的提案或动议可重新提出。

提案的重新审议

第 32 条

已经通过或否决的提案，除非会议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参

加国代表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重新审议，不得重新审议。主席位

只准许两名反对重新审议的参加国代表就要求重新审议的动

议发言，然后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第 33 条

会议可邀请其技术性咨询意见经会议认为对其T．作有益

的任何人参加一次或多次会议。

六、作出决定

作出决定的权利

第 34 条

作出决定的权利只由参加会议的国家行使。在以表决作出

决定时，出席会议的每一国家有一票表决权。

法定多数

第 35 条

1. 会议关于一切实质性事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投

票的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2. 会议关于程序性事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投票的

代表的过半数作出。

3. 如对某一问题究系程序性问题还是实质性问题发生

疑问，应由主席加以裁决。对主席裁决的异议应立即交付表

决。除非以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代表过半数推翻主席的裁决，否

则应维持主席的裁决。

“出席井参加投累的代表”一词的意思

第 36 条

为本规则的目的，”出席井参加投票的代表”一词是指出

席会议并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代表。弃权的代表应视为没有

参加投票。

表决方法

第 37 条

除第43条规定的情况外，会议通常应以举手或起立的方式

进行表决，但任何代表都可以要求进行唱名表决。唱名表决应

按参加会议各国国名的英文字母次序进行，从主席抽签所决定

国名的代表闭开始。

表决期间的行为

第 38 条

上席应宜布表决开始，以后至表决结果宜布之前，除非事

关表决程序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均不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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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票的解释

第 39 条

代表可在表决开始前或表决结束后作纯属解释其投票的

简短发言。提出提案或动议的国家的代表不得作解释投梨发

言，除非该提案或动议已被修正。

提案的分部分表决

第 40 条

参加国代表得提出将提案若干部分分别表决的动议。如

有代表反对，应将分部分表决的动议交付表决。如果分部分表

决动议得到通过，在以后分部分表决中通过的提案各部分，应

合为整个提案交付表决。如果提案的所有执行部分均被否决，

则陀视整个提案已被否决。

修正案的表决

第 41 条

某项提案如有修正案，则修正案应先付表决。提案如有两

个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会议应先就实质内容距离原提案最远

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直至所有

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但如一个修正案的通过必然意味着另一

修正案的否决，则后一修正案不应再付表决。如有一个或一个

以上的修正案获得通过，则应将修正后的提案交付表决。凡要

求对一项提案只作增删或部分修改的动议，均视为该提案的修

正案。除另有说明者外，本规则内的“提案”一词应视为包括

修正案。

提案的表决

第 42 条

如对同一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提案时，除会议另有决定

外，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交付表决。会议每表决一个提案

后，可决定是否将下一个提案交付表决。

选举

第 43 条

除会议另有决定外，一切选举均应以不记名投票进行。

第 44 条

1. 需要选出参加国的一名人员或一个代表团时，如果没

有候选者获得出席会议和投票的代表的多数票，则应就获票最

多的两名候选者进行第二次投票。如该两名候选者在第二次

投票中所获票数相同，应由主席抽签决定当选者。

2. 如第一次投票获得选票最多的三名或三名以上候选

者所获票数相同，应进行第二次投票。如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候

选者所获票数相同，则应以抽签方式选出两名候选者，然后桉

照 1祁款所述办法继续仅就此二者进行投票。

第 45 条

、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任职位须在同样条件下同时补

足时，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出席会议并参加投票的代表的多数

票的候选者应当选，但当选者的数目不得多于待补职位。如果

获得多数票的候选者数目少于需要选出的人员或代表团时，则

应再举行选举以填补余缺。参加选举的候选者只限于在第一

次选举中获得最多票数者，但总候选者数目不得超过尚余空缺

的两倍，如第三次投票仍然没有结果，则可投票给任何具备资

格的人员或代表团。如果经过三次不设限制的选举后仍然没

有结果，则对最后一次选举中获票最多者一—其数目不得超过

尚余空缺的两倍一一进行三次选举，之后又进行三次不设限制

的选举，如此循环，宜到所有空缺补满为止。

赞成和反对禀数相等

第 46 条

就选举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如赞成和反对的票数相

等，该提案或动议应视为已被否决。

七、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

第 47 条

会议应设立全体委员会。全体委员会可设立小组委员会

或工作组。全体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应设主席、副主席和报告

员各丿人。

起草委员会

第 48 条

l . 会议应设立起草委员会，成员十五人，由参加国及一

名 1项席组成。起草委员会主席应由会议按照第 6 条选出。委

员会其余十四名成员应由总务委员会提名，由会议加以任命。

个体委员会报告员是起萃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无表决权。

2. 起草委员会应审议依据第 28 条第 1 款的规定直接发

交给它的基本提案的条款作案。它也应审议全体委员会初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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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后提交给它的条款草案。？起草委员会还须按照会议或全体委

员会的戛求，起草草案和提供文字上的意见，协凋和审查所有通

过的案文的起草工作，并根据情况向会议或全体委员会提出

报告。

主席团成员

第 49 条

除第 6 条所指情况外，每个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及工作组 发。代表如戛对筒蔓记录作任何修改，应在筒妻记录散发后五
的主席团成员均从参加国代表中选出。 个工作天内通知秘书处。

法定人数 2. 秘书处应为会议、全体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制作录音

第 50 条

1. 会议至少有四分之一参加国的代表出席，全体委员会

主席才可宜布开会并准许进行辩论。任何决定必须有过半数

参加国的代表出席才能作出。

2. 总务委员会、起草委员会｀全权证书委员会、或任何

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只要有过半敷代表出席，即构成法定人

数。

主席团成员、会议的掌撮和作出决定

第 51 条

以上文第二、第五（第 17 条陬外）和第六章中各条比照适

用于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程序，但有下列例外｀

(a) 总务委员会、起草雯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主

席，以及任何小组委员会戒工作组的主席可行使衰决权，

(b) 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如获过半敖出席会

议并参加投票的国家代表的同意，即可作出决定，但提案戒修

正案如戛重新审议，则需有第 32 条规定的多歉才能进行。

八、语文和记录

会议的语文

第 52 条

会议的语文为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酉班

牙文。

口
~

译

第 53 条

1. 以会议一种语文所作的发言应通过口译，译成会议的

其他语文。

2. 代表得用会议语文以外的一种诺文发育，但他应自备

口译，将其发言译成会议的一种济文。

会议的记录和录音记录

第 54 条

1. 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的会议的筒妻记录应

以会议各种语文编写。筒戛记录通常应尽快同时向所有代表散

记录。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如决定制作录音记

录，秘书处也应为其制作。

正式文件的语文

第 55 条

正式文件应以会议语文提供。

九、公开和非公开会议

全体会议和各委员会的会议

第 56 条

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各委员会的会议应公开进行，陬非各拔

机构另有决定．会议的全休会议在非公开会议中所作的决定

应尽早在全体会议的公开会议上宣布。

小组委员会戏工作组的会议

第 57 条

小组委员会戒工作组的会议通常应以非公开方式进行．

非公开会议的公报

第 58 条

非公开会议结束时，有关机构的主席可暹过执行秘书发

表公报。

十、其他参加者和观寨员

赚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

第 59 条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指派的代表可按照大会的有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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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和决定参加会议、全体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 代表，有权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全体委员会以及适当情况下

工作组的讨论。 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联合国的代表和按照大会第 39/86 号决议

第 2(e)段获大会漱请的各组织的代表

第 60 条

1. 除非本规则另有规定，联合国指派的代表或大会第
39/86 号决议第 2 (e) 段所指一向应邀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在联

合国主持下召开的法律编纂会议的组织的代表应以下列身分参

加会议，

(a) 参加会议、全体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公

开和非公开会议以及参加达成一致同意的过程，

(b) 提出文件以供散发，

(C) 在辩论中发言，

一按照第 22 条，行使答辩权，

一就已决定或将予决定的任何事项解释他们的立

场，

(d) 提出实质性提案，这种提案如经一国正式要求进

行表决，仅可依第 63 条交付表决。如该提案己以书面散发，其

正式请求应以同样方式散发，

(e) 提出程序性动议，包括第 23、第 24 和第 25 条内

所指的动议，但除非有一国表示支持，不得将这些动议付诸表

决。

2. 按照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参加会议的各组织代表不得1

(a) 反对由参加国代表提出的任何程序性动议，

(b) 主动阻止达成一致同意或参加任何表决。

3. 第 1 款所指各组织的代表团应在各国代表团就座后，

按字母顺序入座。

按照大会第 3237 (XXIX) 和 31/152 号决议获大会长

期邀请，可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在联大主持下召开的

一切国际会议及工作的各组织的代表

第 61 条

按照大会 1974 年 11 月 22 日第 3237 (XXIX) 和 1976 年

12 月 20 日第 31/152 号决议规定，获联合国大会长期邀请参

加在联大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及工作的组织所指派的

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

第 62 条

应邀参加会议的民族解放运动指派的代表，可作为观察员

参加会议、全体委员会以及适当情况下其他委员会｀小组委员

会或工作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第 63 条

十一、促成一致同意

促成一致同意

l . 会议应在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阶段尽量就实质问
题，特别是就会议工作的最后结果，达成一致同意，且除非已尽

最大努力以求达成一致同意，否则不将这些事项交付表决。

2. 在努力达成一致同意时，应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会

议工作人员应斟酌情况，主持协调和监督各次会议，以提高达

成一致同意的可能性。

3. 如果在任何实质问题的审议中似无可能达成一致同

意，会议主席应通知总务委员会，表示设法达成一致同意的努

力已告失败。总务委员会应即审议该问题井可建议以表决方式

作出决定，指明表决日期并根据实际情况将该问题提交全体会

议或全体委员会。

第 64 条

十二、议事规则的修正

修正的方法

本议事规则可经会议出席并参加投票的代表三分之二多

数作出决定加以修正。

附件

认为必须作实质性审议的基本提案内

条款草案清单＠

1. 第 2 条＠“用语“-
＠有一项谅斛是，如果对条款作出的某些变动经会议核

可，则其他条款草案可能需要作出相应变动。

＠必须指出，因为第 2 条草案规定了各项定义，因此对第

2 条各项规定的审议不应单独进行，而应连同与这些定义密切

相关的其他条款一起进行实质性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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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3 条“不属本条款范围的国际协定”

3. 第 5 条“组成国际组织的条约和在国际组织内议定的条

约”

4. 第 6 条“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能力”

5. 第 7 条“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

6. 第 9 条“约文的议定”

－第 2 款

7. 第 11 条表示同意受条约拘束的方式

－第 2 款（第 14(3入第 16、第 18 和第 19 (2) 条与本款密

切相关）

8. 第 19 条“提出保留＂

9. 第 20 条“对保留的接受和反对“

10. 第 27 条“国家的国内法、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条约的遵守”

11. 第 30 条“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儿项条约的适用“

－第 6 款

12. 第 36 条之二“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该组织成员困

产生的义务和权利”

13. 第 38 条“条约中的规则由于国际习惯而对第三国或第三

组织有拘束力”

14. 第 45“丧失援引使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

约的理由的权利”

15. 第 46 条“一国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定和一国际组织

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则”

－第 2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16. 第 56 条“解除或退出未裁有终止、解除或退出规定的条

约”

17. 第 61 条“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

18. 第 62 条“情况的基本改变”

19. 第 65 条“关于条约无效、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施行条

约应依循的程序”

－第 3 款

20. 第 66 条“仲裁和调解程序”

21. 第 73 条“国家继承、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责任、爆发敌对

行动、国际组织终止存在和国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问题”

22. 第 75 条“侵略国问题”

23. 第 77 条“保管机关的职务”

24. 附件“根据第 66 条规定建立的仲裁和调解程序”

本公约J．立于

交部，随后于

下列各方开放签字1

(a) 所有国家

附件 三

最后条款草案

（根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O 的条文）

最后条款

第 81 条

签字

年 月 日前于奥地利共和国外

什· 月 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

(b) 纳米比亚，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

(C) 应邀参加联合国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

织相互间的条约法会议的国际组织。

第 82 条

批准戒正式确认行为

本公约须经各国和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

比亚批准并须经各国际组织正式确认。批准书和正式确认书应

由联合国秘书长保管。

第 83 条

加入

1. 本公约应持续对任何国家、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代表的纳米比亚以及具有缔约能力的任何国际组织开放加入。
瞳-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和第二届会议，

1968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24 日和 1969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22

日，维也纳，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

E. 70. V. 5), 第 287 页。



402 大会－第四十届会议

2. 国际组织的加入书应载有一份声明，表示其有缔约

能力。

3. 加入书应由联合国秘书长保管。

第 84 条

生效

1 . 本公约应于第……份困家或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
会代表的纳米比亚的批准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的第三十天斤

始生效。

2. 对千在第 1 款列举的条件完成后批准或加入公约的

国家或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的纳米比亚，公约应于该

国或纳米比亚交存其批准或加入书后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3. 对于交存正式确认书或加入书的每一国际组织，公

约应于交存后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但不得在公约按照第 1 款

开始生效以前生效。

第 85 条

有效文本

本公约原本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其阿拉伯文、中文、

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为此，下列经本国政府正式授权的全权代表和经正式授权

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代表及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本公

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八六年 月 日订于维也纳。

40/77.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圆瞩《联合国宪章＞第一O五条、《联合国特权及

豁免公约＞，＠

又国瞩关于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特权和豁免、

代表团安全和代表团人员安全的各种问题，对各会员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 26 号》(A/40/
26) 。

＠第 22A(I) 号决议。

国都十分重要，为它们所关切，而且也是东道国的首

要责任，

澡为关切地注童剽侵犯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

及其人员安全的行为继续在发生，

认识到东道国主管当局应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特

别是防止发生任何危害各国代表团安全及其人员安全

的行为，

审议了东道国最近有关秘书处某些成员旅行的立

法的问题，

注意剽联合国秘书长和东道国对东道国实行上述

各项立法所采的立场，

1. 被可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56 段

中提出的各项建议，

2. 暹烈醴责侵犯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安全及其

人员安全的任何恐怖主义及犯罪行为，

3. 敦侃东道国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切实确

保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其中包括采

取实际措施，防止任何人士、团体和组织进行非法活

动，怂恩、煽动、组织或从事侵犯各国代表团及其代

表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4. 重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和其他有关协定

是本组织和在纽约的常驻代表团执行正常职务所必不

可少的条件，并强调有必要避免任何不符合根据《总

部协定）和国际法应负义务的行动，

5. 敦促东道国和秘书长就东道国通过的最新立

法寻求与＜协定）相符合的解决办法，

6. 呼吁各国特别是东道国利用一切现有的途径

说明联合国和所有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加强国际和平与

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为，使公众认识到这个问

题，

7. 清秘书长继续积极处理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

关系的各种问题，并继续强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

避免发生侵犯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恐怖主义、暴力
旧-

＠第 169(11)号决议。


